附件1：
2021年教授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第九届校学术委员会
初步候选人名额分配表
	学院
	正高人数（不含双肩挑）
	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
	教授代表大会代表名额
	[bookmark: _GoBack]学术委员会初步候选人名额

	文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
	31
	33
	5
	3
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
	20
	24
	4
	2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7
	22
	4
	2

	法学院
	14
	15
	3
	2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12
	13
	3
	2

	经济管理学院
	19
	22
	4
	2

	教育学部
	35
	38
	5
	3

	外国语学院
	15
	16
	3
	2

	美术学院
	8
	8
	2
	1

	音乐学院
	7
	7
	2
	1
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17
	18
	3
	2
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	26
	28
	4
	2

	化学与药学学院
	47
	51
	5
	3

	生命科学学院
	22
	22
	4
	2

	环境与资源学院
	15
	15
	3
	2
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/软件学院
	23
	23
	4
	2

	体育与健康学院
	14
	14
	3
	2

	电子工程学院
	9
	10
	2
	2

	职业技术师范学院
	6
	6
	2
	1

	设计学院
	8
	8
	2
	1

	国际文化教育学院
	3
	3
	1
	1

	图书馆
	5（不含专任教师）
	7
	1
	1

	学报编辑部
	4（不含专任教师）
	6
	1
	1

	研究生院
	　
	　
	1
	8

	教务处
	
	
	1
	

	科技处
	　
	　
	1
	

	社科处
	　
	　
	1
	

	校领导
	　
	　
	10
	


注：    
1.教授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产生原则：
    (1)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超30人的，教授代表5名；
    (2)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21-30人的，教授代表4名；
    (3)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11-20人的，教授代表3名；
    (4)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5-10人的，教授代表2名；
    (5)正高人数（含双肩挑）5人以下的，教授代表1名；
    (6)图书馆、学报编辑部正高级职称代表各1名。
  
2.学术委员会初步候选人名额产生原则：
   （1）正高人数（不含双肩挑）超30人的，学术委员初步候选人3名；
   （2）正高人数（不含双肩挑）10-30人的，学术委员初步候选人2名；
   （3）正高人数（不含双肩挑）10人以下的，学术委员初步候选人1名；
   （4）图书馆和学报编辑部初步候选人均为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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